
“精神病筛查”如何杜绝“被精神病”
有过自杀或者自残，经常胡言乱语，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

等行为作为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线索，是否条件过于宽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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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更正】
1.9 月 12 日 A26 版

《眼科主任一天最多看
110 个病人》（校对：李
新荣 编辑：陈娜）一
文 ，第 3 栏 第 2、3 行

“ 非 常 容 易 使 眼 球 收
到损伤”中，“收到”应
为“受到”。

2.9 月 12 日 C05 版
《<太极>入围釜山电影
节》（校对：张彦君 编
辑：李世聪）一文，倒数
第2、3行“在《太极1》中
说 加 入 的‘ 愤 怒 的 小
鸟’”中，“说加入”应为

“所加入”。

■ 社论

■ 观察家

少女捅死性侵男子，非“假想防卫”

《新闻晚报》报道，上海
市卫生局新近颁布了《精神
疾 病 防 治 服 务 规 范 (2012
版)》，规定将开展疑似精神
病患调查。对于有过自杀
或者自残，经常胡言乱语，
无故不上学、不上班、不出
家门、不和任何人接触等行
为异常的人员，将作为疑似
精神病患者的调查线索。

这个消息一出，网络上
多有调侃之声。但是，不得不
看到，精神疾病对我们的社会
来说，其实是个沉重的话题。

据有关部门调查，我国
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

1 亿人以上，其中重性精神
病 患 人 数 已 超 过 1600 万
人。如果这些精神病人得不
到及时的诊断和治疗，对公
共安全将是一种潜在威胁。

因此，对于精神病人进
行早期筛查并提供相应的治
疗，应是政府应承担的责
任。从这个角度上说，上海
市政府在精神病防治上有所
作为，值得更多地方学习。

然而，也应看到，精神
病筛查须慎之又慎。须知，
精神病对于现代的医疗技
术而言，依然存在许多挑
战。首先就诊断而言，目前

尚缺乏公认的客观指标。
精神病的诊断仍然主要依
据病人的症状，而精神病人
的常见症状，如情绪多变、
敏感多疑、行为异常，判断
起来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
性，需要一个完整严密的资
料搜集、汇总、分析、诊断的
过程。要保证诊断的正确
性，仍具有相当的难度。

这也就是说，对于精神
病患者，很难通过普通的体
检或者询问做出筛选，这实
际给精神病的早期筛查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上海市政府对精神病

筛查标准做了一些细化。
但这样的细化却极可能引
发人们的担忧。将无故不
上学、不上班、不出家门作
为精神病的筛查对象，是否
条件过于宽泛？而且是不
是“无故”，只有当事人自己
知道，外人如何判断？在这
样的标准下，如何杜绝“被
精神病”的现象？而且，这样
大面积的筛查精神病，会不
会导致病人的隐私泄露而造
成新的伤害——毕竟在当今
社会，精神病还属于一个可
能让人感觉“羞耻”的疾病。

也许，要真正做到精神

疾病的早期发现，更应该做
的不是指定筛查的标准，而
应是对精神疾病知识的全
面普及，完善精神病医师的
队伍建设，让人们有更多的
机会关心自己的精神健康，
不再把精神疾病当做疾病
中的“另类”，这样才可能
真正做到精神病的尽早发
现、及时治疗。例如，在意
大利，全国没有一所精神
病专科医院。所有的精神
病人都生活在社区里，享
受着政府的照顾。这或许
才应该是帮助精神病人的
更好办法。

9 月 10 日，备受社会关
注的 90 后少女故意杀人案
在广州中级法院一审宣判，
被告人旋某因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法
院认定，被告人持刀反抗强
奸是正当防卫，但在实施正
当防卫之后继续持刀故意
杀害已丧失侵害能力的被
害人杨某，其行为属于“假
想防卫”，构成故意杀人罪。

在认定构成故意杀人
罪的前提下，轻判被告人四
年有期徒刑，应当说，法院
还是充分考虑了各种法定、
酌定的减轻、从轻情节。但
即使如此，人们对该判决的
公正性仍表示出审慎的质
疑，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
何以认定被害人杨某已经

丧失了侵害能力；二是被告
人在实施正当防卫后继续
捅刺杨某是否属假想防卫。

从目前公布的案情和
法院判决的表述来看，上述
两个问题确实值得商榷。
法院认为，受害少女在正当
防卫中将杨某刺倒，尸检显
示杨某当时已生命垂危，因
而认定杨某已丧失侵害能
力。但问题是，这是法医在
案发之后通过检验鉴定得
出的确切结论，对于当时身
处危境、惊慌恐惧的被告人
而言，又如何能苛求她作出
准确的判断？

根据被告人供述，其之
所以在被害人被刺倒后继
续捅刺，是因为“害怕被害
人没死会起来报复她”。这

比较符合人在危难状态下
的应激反应，更何况，被告
人还是个少经世事的“无知
少女”，她没有理由确信自己
不再会受到侵犯。因此，在
主观上，被告人实际上并未明
确认识到杨某已丧失侵害能
力，其后续捅刺行为仍是出于
防卫意图，而非故意杀人。

退一步说，即使是被告
人应当认识到杨某其时已丧
失侵害能力，但由于疏忽大意
而没有预见，进而继续捅刺杨
某，这也不属于假想防卫。

假想防卫是指客观上
根本不存在不法侵害，但行
为人误认为存在不法侵害，
因而进行所谓“防卫”，其本
质上是事实认识错误。例
如，三国故事中的曹操错杀

吕伯奢一家，即属典型的假
想防卫。而本案中，被害人
杨某的不法侵害即强奸行
为客观存在，显然不属于假
想防卫。法院一方面认定
杨某的强奸行为存在，另一
方面又认定被告人假想防
卫，属自相矛盾。

那么，刑法上该如何评
价被告人的行为呢？法院认
定被告人的前期行为属正当
防卫，且系刑法第 20 条第 3
款规定的特殊正当防卫，因
而被告人享有无限防卫权，
对造成杨某伤亡的后果不负
刑事责任，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认定被告人的后续捅刺
行为时，犯了定性不当的错
误。如前分析，被告人的后续
捅刺行为，并非假想防卫。即

使能够认定杨某其时已丧失
侵害能力，被告人行为也仅
仅构成“防卫不适时”。

“防卫不适时”是指不
法侵害尚未开始或已经结
束后进行的所谓“防卫”，包
括事前防卫和事后防卫，本
案属于后者。对事后防卫
造成侵害的，法律处理有
三：一是明知不法侵害已结
束而故意实施的属故意犯
罪，二是应当预见侵害行为
已经结束而由于疏忽大意未
能预见的属过失犯罪，三是
客观上不能预见不法侵害已
结束的属意外事件。据此，
本案被告人的后续捅刺行为
至多构成过失致人死亡，而
不可能是“故意杀人”。

□毛立新（学者）

在90后少女故意杀人案中，被性侵少女的后续捅刺行为，并非假想防卫，至多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而不可能是故意杀人。


